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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城 汽 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GREAT WALL MOTOR COMPANY LIMITED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333）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發出。以下

為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所刊發之「北京

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關於長城汽車 2020年年度股東大會、2021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

會議及2021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會議的法律意見書」。 

承董事會命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徐輝  

中國河北省保定市 ，2021年4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 ，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魏建軍先生 、王鳳英女士及楊志娟女士。 

非執行董事：何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樂英女士、李萬軍先生及吳智傑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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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2021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 
股东会议及 2021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 

法 律 意 见 书 
 

金证法意[2021]字 0422 第 0203 号 

 

致：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或“长城汽车”）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2021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1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同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 ，为

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

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查阅了认为必须查阅的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如下: 

1. 《公司章程》； 

2. 公 司 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 在 香 港 联 合 交 易 所 披 露 易 网 站

（http://www.hkexnews.hk）披露的《股东周年大会通告》； 

3. 公 司 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 在 香 港 联 合 交 易 所 披 露 易 网 站

（http://www.hkexnews.hk）披露的《H股股东类别股东大会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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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5. 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第

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通知》； 

6. 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H股

类别股东会议、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会议资料》； 

7.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8.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本次

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已就此进行审议并作出决议，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

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通知》、《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2021年第

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会议资料》等相关文件，公司已将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

事项、会议时间、地点等事项通知全体股东。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已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提前至少十个工作日或十五日

（以较长者为准）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通知，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经本所律师的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1年4月23日如期在河

北省保定市朝阳南大街2266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长魏建军先生主持会

议。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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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段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本次股东大会的实际时间、地点以及方式与通知中的时间、地

点及方式一致。 

综上所述，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根据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提交的账户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股东的授权委托证明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的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含委托代理人）情况如下： 

(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为

6,525,136,3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175,340,300 股的 71.12%。 

(二)本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出席本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为     
1,298,496,2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H 股股份总数 3,099,540,000 股的

41.89%。 

(三)本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出席本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为

5,228,516,1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A 股股份总数 6,075,800,300 股的

86.05%。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本所律师认为，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

出新议案的情形。经本所律师见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

以记名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作了审议和表决。 

经本所律师的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环节推举了股东代表、监事代表

和本所律师共同参与会议的计票、监票，并对现场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进行清点，

当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投票结果。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

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 

根据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1. 关于2020年度经审计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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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5. 关于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6. 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7. 关于2021年度公司经营方针的议案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 关于公司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10. 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1.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二）本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三）本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